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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特许经营若干规

定 

(2007年8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93号令公布 自2007

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经营行为，合

理控制发展规模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，根据《北京市旅游管理条

例》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 第二条 在本市旧城内开展人力客运三轮车胡同游(以下简

称胡同游)，依照本规定实施特许经营。 

  本规定所称胡同游特许经营，是指取得特许经营权的经营者

在一定期限和区域内，利用胡同资源为旅游者提供乘坐人力客运

三轮车(以下简称三轮车)游览服务的经营活动。 

  第三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市胡同游特许经营行

政管理的组织、协调工作。 

  区人民政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胡同游

特许经营的实施和监督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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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市发展改革、公安交通、道路运输、规划、文物、市政管理、

工商行政管理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，应当

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。 

  第四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、文物、公安交通、

道路运输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相关区人民政府确定胡同游特许

经营区域和三轮车控制总量，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。 

  第五条 区人民政府负责制订胡同游特许经营实施方案。实

施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  (一)项目名称； 

  (二)实施机构及其权限、职责； 

  (三)区人民政府所属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； 

  (四)经营区域、行驶路线、固定与临时停车场(站)； 

  (五)三轮车的控制总量； 

  (六)特许经营者应当具备的条件和选择方式； 

  (七)价格测算、投资回报和特许经营权使用费； 

  (八)特许经营者的主要权利和义务； 

  (九)经营期限以及续约方式； 

  (十)保护文物、环境以及维护交通秩序等方面的措施； 

  (十一)政府承诺和保障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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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十二)其他事项。 

  第六条 实施方案拟订经营区域、行驶路线、固定与临时停

车场(站)以及三轮车的控制总量，应当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

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要求。 

  第七条 区人民政府应当通过适当方式将实施方案征求当

地居民的意见后，报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批。 

 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实施方案时，应当征求市发展改革、

规划、文物、公安交通、道路运输、市政管理、工商行政管理等

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；其中涉及第五条第(四)项的内容，应当征

得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。 

  第八条 实施机构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实

施方案，通过招标投标方式确定胡同游特许经营者并与中标人签

订书面特许经营协议。特许经营协议应当符合实施方案，并包括

以下内容： 

  (一)项目名称； 

  (二)特许经营方式、范围、期限以及续约方式； 

  (三)经营区域、三轮车的数量、行驶路线、停车方案； 

  (四)三轮车及其行驶牌证、特许经营证件的提供、使用和收

回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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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五)三轮车运营标准、安全标准、外观标准、服务标准； 

  (六)收费标准、投资回报、调整机制； 

  (七)特许经营权使用费； 

  (八)特许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； 

  (九)政府承诺和保障； 

  (十)特许经营权收回的方式和程序； 

  (十一)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； 

  (十二)其他事项。 

  第九条 特许经营者应当持特许经营协议和其他有关文件，

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手续。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其在审查实

施方案时同意的内容，不再做重复审查；对其他内容的审查结果，

不应当导致特许经营协议主要内容的实质性变更。 

  第十条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实施方案确定的三轮车控

制总量，为实施机构办理在指定经营区域内行驶的三轮车行驶牌

证。实施机构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向特许经营者发放三轮车行驶牌

证和特许经营证件。 

  特许经营权收回后，特许经营者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向实

施机构交还行驶牌证和特许经营证件。 

  第十一条 从事胡同游特许经营的三轮车应当符合特许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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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协议确定的运营标准、安全标准、外观标准，并在显著位置喷

涂、悬挂统一标识。 

  第十二条 特许经营者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、质押、抵押或

以其他方式处分特许经营权，不得擅自转让、出租、出借三轮车

行驶牌证和特许经营证件。 

  第十三条 实施机构应当按照特许经营协议履行相关义务。 

 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履行特许经营协议中的政府承诺。 

  第十四条 实施机构应当建立服务质量投诉处理机制，对特

许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动态管理和定期评价。对于严重违反特

许经营协议的，可以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收回特许经营权。 

  第十五条 特许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和本市文物保护、市容

环境卫生、交通管理、旅游管理等规定，履行特许经营协议，建

立健全管理制度，为旅游者提供安全、优质的服务。 

  第十六条 驾驶三轮车未按照指定行驶路线行驶的，由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非机动车违反限制通行规定的行为予以处罚。 

  驾驶三轮车未在指定的停车场(站)停车或者有其他违反国

家和本市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行为的，由公安交通管理部

门依法予以处罚。 

  对取得行驶牌证和特许经营证件的三轮车驾驶者予以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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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将处罚情况告知实施机构，由实施机

构按照特许经营协议追究特许经营者的相关责任。 

  第十七条 驾驶未取得行驶牌证和特许经营证件的三轮车

从事胡同游经营活动的，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按照国家和本

市有关无照经营查处取缔的规定进行处罚。 

 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